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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收购股权概述

1、基本情况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丙方”）拟以 2920.62

万元收购山东机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机场投资”、“甲方”）和山

东省机场管理集团威海国际机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海机场”、“乙方”）

持有的山东安泰空港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泰装备”、“目标公司”）35%股权。

山东安泰空港装备有限公司，主要产品为机场旅客登机桥，属于空港装备产

品，属于公司主营业务。安泰装备自成立以来顺利发布多款廊桥产品推向市场，

补齐公司空港装备最后一块产品拼图，重塑廊桥产品行业竞争格局，培育出国内

领先的智能化机场旅客登机桥制造中心及地面服务中心。

现根据安泰装备设立时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考虑到公司旅客登机桥业

务的长期发展战略，为了加强公司空港装备之间生产、销售的协同性，并经安泰

装备各方股东协商，公司拟收购山东机场投资和威海机场持有安泰装备的全部股

份，收购后公司持股比例由 65%增加至 100%，安泰装备变成公司全资子公司。

2、审议情况

2026年 2月 6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全体独

立董事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2026年 2月 6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全体董事以 8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姜大鹏回避表决。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投资

无需公司股东会的批准。

3、公司董事姜大鹏任交易对方山东机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的规定，本次收购行为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取得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山东机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山东机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慧

注册资本：509,989.9497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以自有资金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

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物业管理；房屋、场地出租；企业管理咨询

等。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龙奥西路1号银丰财富广场1号楼2202室

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山东机场投资董事兼总经理姜大鹏同时任公司董

事，因此山东机场投资为公司关联法人。截止2025年9月30日，山东机场投资持有

公司2.33%股权，为公司第三大股东，与公司第四大股东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烟台

国际机场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共同受山东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为一致行动

人。除此之外，山东机场投资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没有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

其他关系。

山东机场投资2024年度的营业收入1,135,324.61元、净利润20,030,195.21元，

截止2025年9月30日的净资产8,425,018,774.25元。

经查询，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山东机场投资未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二）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威海国际机场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威海国际机场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西绍利



注册资本：43,771.69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民用机场运营；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公共航空运输；

食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国际货物运输代理；

国内货物运输代理；物业管理；停车场服务；建筑材料销售；广告制作；广告发

布；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日用百货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制造（象牙

及其制品除外）；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旅客票务代理；五金产品批发等。

注册地址：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大水泊镇机场路 18号

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威海机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及公司

前十名股东没有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

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经查询，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威海机场未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概况

公司拟以 2920.62 万元收购山东机场投资和威海机场持有的安泰装备 35%股

权，如下图：

序号 股东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认缴比例

（%）

1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9,471.43 65.00%

2 山东机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100.00 28.14%

3 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威海国际机场有限公司 1,000.00 6.86%

合计 14,571.43 100.00%

该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

争议，不存在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2、安泰装备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东安泰空港装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文轩

设立时间：2021年 11月 10日

注册资本：14,571.43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羊亭镇惠河路-93-2号



主营业务：特种设备设计；特种设备制造；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特种设

备检验检测服务；道路机动车辆生产；机动车检验检测服务；通用航空服务；电

气安装服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等。

3、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安泰装备主要财务指标如下（2024年度报表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25年9

月报表未经审计）：

单位：元

2025.9.30 2024.12.31

资产总额 101,415,223.65 120,186,882.91
负债总额 47,043,299.70 59,480,353.80
应收款项总额 32,437,532.23 41,028,616.08
或有事项 0.00 0.00
净资产 54,371,923.95 60,706,529.11
营业收入 29,131,341.93 92,153,438.49
营业利润 -7,245,695.85 63,859.24
净利润 -6,334,605.16 422,002.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04,548.77 -25,192,791.81

4、安泰装备章程和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5、经查询，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安泰装备未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6、其他情况

安泰装备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收购完成后，不存在其

他股东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况。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甲乙丙三方于 2021 年 11 月 9 日签署《投资合作协议》，其中第四条第

（四）款第 7项约定，自目标公司工商登记注册日起满 1年至第 5年期间，甲方

有权要求丙方回购甲方、乙方所持目标公司股权，回购价款以甲方、乙方实缴出

资金额加计实缴出资额每年 8%的利息减甲方、乙方从新公司获得的累计分红，具

体公式：回购价款=∑甲方（或乙方）每期实缴出资金额*（1+每期投资天数*8%/360）

-甲方（或乙方）从新公司累计获得的分红。当期投资天数自甲方（或乙方）当期

实缴出资金额到新公司银行账户之日起至丙方支付甲方（或乙方）回购价款之日

止。

截至 2026年 2月 6日，安泰装备累计分红 0元。

截至 2026年 2月 6日，山东机场投资 2021年 12月 29日实缴出资 350万元，

投资天数 1500 天，2022 年 7月 20 日实缴出资 1400万元，投资天数 1297天。回



购价款=350万元*（1+1500*8%/360）+1400万元*（1+1297*8%/360）=2270.18万

元。

截至 2026 年 2 月 6 日，威海机场 2021 年 12 月 31 日实缴出资 100 万元，投

资天数 1498天，2022年 6月 29日实缴出资 400万元，投资天数 1318天。回购价

款=100万元*（1+1498*8%/360）+400万元*（1+1318*8%/360）=650.44万元。

本次股权收购交易价格的确定，是严格履行合同的行为，不涉及利益输送，

不存在有失公允或损害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山东机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乙方：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威海国际机场有限公司

丙方：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1、丙方受让甲方持有的目标公司 28.14%股权；丙方受让乙方持有的目标公司

6.86%股权。本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完成后，甲方和乙方不再持有目标公司股权，

由丙方承继甲方和乙方在目标公司与该转让股权相应的全部权利、义务。

2、本次收购后，目标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认缴比例

（%）

1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14,571.43 100.00%

合计 14,571.43 100.00%

3、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4、自丙方按照协议支付完毕股权转让价款之日起 60 个工作日内或甲方法定

代表人变更完毕之日后 20个工作日内，由丙方负责协调目标公司到工商登记机关

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各方应予以协助、配合。

六、购买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股权调整，交易后不涉及关联交易、不与

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能做到与关联人在人员、资产、财务上分开。本次股权转

让完成后，交易对方不再向目标公司委派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上述事宜由目

标公司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办理。

七、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收购的目的



现根据安泰装备设立时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为了加强公司空港装备之

间生产、销售的协同性，并经安泰装备各方股东协商，公司拟收购山东机场投资

和威海机场持有安泰装备的全部股份。安泰装备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之后，有

助于整合公司研发力量，加大对产品研发的投入力度，便于生产过程管理。

2、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使用公司自有资金，不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会对公司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此次收购后，安泰装备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有助于安泰装备的发展规划与威

海广泰战略执行高度统一，公司可统一调度资金，将充足的资源投入廊桥产品的

研发与市场拓展，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推动业务聚焦发展，促使

公司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维护股东的长远利益。

八、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6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与山东机场投资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

金额为 0.00元。

九、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2026年 2月 6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关

于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审核。

独立董事认为：基于公司长期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的考虑，公司本次收购山

东安泰空港装备有限公司股权事项，有助于加强公司空港装备之间生产、销售的

协同性，有助于整合公司研发力量，加大对产品研发的投入力度，便于生产过程

管理。标的资产的定价参考《股权转让协议》确定，本次交易公平、公正，交易

价格客观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

所的有关规定。

基于以上判断，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关联董事须回避表决。

十、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10日


